
防颱須知 

前言 

台灣地區因為氣象上的「天災」所造成的損失，平均每年高達百億

元以上，其中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災害是颱風所造成的。當中央氣象局發

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時，內政部便在消防署成立中央防救中心，邀集國

防部、教育部、交通部、經濟部、農委會、新聞局、衛生署、環保署、

中央氣象局等相關部會，結合各單位的力量，共同執行災害防救事宜。

各級地方政府也會成立地方的防救中心，執行災害搶救工作。但是生命

財產還是要靠民眾自己事先做好防範工作，提早做好防颱準備，才能將

災害損失減至最低。 

對於颱風應有正確的認識 

目前氣象科技發展，颱風預報的準確率已不斷提升，但因一般大眾

對於颱風的認識，仍有許多先入為主的錯誤觀念，以致對於颱風疏於防

範，不該發生的災害都發生，致使颱風的預警無法發揮防颱效果。 

茲將下列各項特別籲請各界對於颱風應有正確的認識： 

1.大颱風必然造成大災害，但是小颱風同樣也會發生大災害。如民國

四十八年八月來自南海的熱帶性低氣壓造成的「八七水災」。 

2.颱風中心不登陸，一樣也有大災害。76 年 10 月琳恩颱風，颱風中心

僅通過呂宋北部海面，卻在台北發生大水災。 

3.在「暴風半徑」內的地區有大災害，但是縱然不在「暴風半徑」內

的地區同樣有大災害。76 年 10 月琳恩颱風，暴風半徑僅籠罩台灣

南部但在台北基隆河流域發生水災。 

4.通過台灣地區（陸地或沿海）的颱風，當其「暴風半徑」離開台灣

陸地，陸上颱風警報解除時，因受西南氣流的影響，仍將發生豪雨

成災及海水倒灌。71 年 10 月西仕颱風中心已接近韓國時，林口、

五股發生嚴重水災，70 年 9 月 3 日的「九三水災」。 

5.一般人都認為台灣地區七、八、九三個月才是颱風季節，但是台灣

地區最早四月份有颱風，最晚到十一月十六日還有颱風中心登陸台

灣。56 年登陸花蓮的吉達颱風，及 41 年 11 月 14 日登陸高雄之貝絲

颱風，均曾造成花蓮與高雄的嚴重颱災損失。 



6.「九月颱無人知」，一般人誤認為中央氣象局也無法預測陰曆九月

份的颱風。如 76 年 10 月 24 日的琳恩颱風自開始發生起，即在中央

氣象局衛星雲圖嚴密監視中，且發布準確的颱風警報。 

7.颱風不是只有「暴雨範圍（半徑）」，按其造成災害來說，尚有

「暴雨範圍」及「暴浪（潮）範圍」，三者分別造成風災、水災及

海水倒灌或海上巨浪造成海難。但是一般人只知防風，不重防雨，

更不注意防範颱風的暴浪釀成之海難。如 76 年 10 月 23 日琳恩颱

風，她的暴風半徑近緣尚遠在呂宋島的東北方海面，但是她的暴浪

範圍卻已搶先籠罩台灣南部海面，導致屏東水利國小九名學童在恆

春貓鼻頭海邊被巨浪捲入海中的海難。再者暴風半徑繼續籠罩台灣

南部但因颱風外圍環流、東北季風及特殊地形，三者相互效應的影

響。北部地區都發生嚴重的豪雨成災。由此可見颱風暴浪範圍最大

且最先影響台灣地區海域。暴雨範圍又比暴風範圍來大。 

因此每當颱風警報發布時，應信賴中央氣象局的颱風預警報導，要

充份瞭解颱風的動態，並切實按照颱風警報所示的警戒地區；警戒事項

以及附註說明等要項，預先採取防颱應變措施，就可確保人命財產的安

全，並使颱災損失減至最低的程度。 

颱風警報種類及資訊取得 

一、颱風警報種類，分下列三類： 

1.海上颱風警報： 

預測 24 小時內，颱風之七級風暴風半徑可能侵襲台灣地區一百公里

以內海域時發布之。 

2.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預測颱風之七級風暴風半徑可能於 18 小時內侵襲台灣地區陸上時，

發布之。 

3.解除颱風警報： 

七級風暴風半徑離開台灣地區陸上時，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改發海上

颱風警報，意即陸上颱風警報解除，但海上仍保持警戒。又當七級風

暴風半徑雜開台灣地區附近海域時，即發布解除颱風警報。 

請特別注意解除警報時之附註事項，中央氣象局常於解除陸上颱風

警報之同時籲請各界注意颱風通過之後引來「西南氣流」，中南部山區

應嚴防豪雨。又於海上颱風警報解除之同時，亦促請海上作業船隻注意

海上東北季風仍強，尚須加以注意防範。 



二、颱風警報發布次數： 

一般情形，每隔六小時發布一報，但當颱風中心接近台灣地區而有

必要時每隔三小時或每隔二小時發布一報。中央氣象局常於颱風中心進

入花蓮或高雄氣象雷達有效偵測範圍時，常每隔一小時加發一報，報導

最新颱風中心位置及動向，以利各界追蹤颱風動向，隨時掌握颱風情

況，採取防颱應變措施。 

三、颱風警報發布時間： 

1.上午四時至五時間發布當日第一次颱風警報，係依據當日上午二時

〈台灣地方時間，亦即東經一二○度標準時〉颱風中心位置及動態資

料。 

2.上午十時至十一時間發布當日第二次颱風警報，係依據當日上午八

時之颱風中心位置及動向資料。 

3.下午四時至五時間發布當日第三次颱風警報，乃依據當日下午二時

之颱風資料。 

4.晚間十時至十一時間發布當日第四次颱風警報，乃依據晚間八時之

颱風中心位置及動向資料。 

以上列舉颱風警報發布時間，均係一般情形每隔六小時發布一報，

但當颱風中心接近台灣地區時，每隔三小時發布一次，在兩次發布時間

中插播。又當颱風中心進入花蓮高雄氣象偵測範圍時，因能迅速獲得颱

風動態資料，比風警報發布時亦予以提早，請注意收聽「一六六」氣象

報告錄音電話。 

一般居家防颱常識 

颱風來襲雖然可怕，但只要確實做好防颱措施，仍然可以保護全家

平安，避免遭受颱風的災害，下列各項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一、居住城市的民眾除了隨時收聽颱風消息，並將住所房屋檢查外，應

預先準備及注意事項包括： 

1. 如住所地勢低凹，有淹水可能，應及早遷至較高處所或樓上。 

2. 房屋外，庭院內，各種懸掛物件應即取下收藏，零星物件被風吹

起，都會傷人。 

3. 懸掛在屋外的看板、招牌應取下或釘牢，以免被風吹落。 

4. 工地應加強安全措施，鷹架、圍籬應固定。 

5. 庭園花木均應支架保護，並修剪樹枝，以防拆毀或損毀屋瓦。 

6. 關閉非必要門窗，加釘木板。 



7. 檢查電路、瓦斯管線、注意爐火，以防火災。 

8. 準備燈燭、電筒，以防停電。 

9. 貯存飲水，以防斷電停水。 

10. 多備一、二日之食物蔬菜、飲水等。 

11. 非必要時不外出，家中較為安全。 

12. 檢查電路、瓦斯管線以免發生火災。 

13. 斷落電線，不可用手觸摸，應通知電力公司。 

14. 災害損失，事後應通知警察派出所，以為災害檢討之統計，並作防

災之改進參考。 

15. 最重要的是不要聽信謠言和傳播謠言，應備妥電晶體收音機收聽廣

播電台或電視台有關颱風消息。 

二、居住在鄉間民眾，除前述之城市內應注意事項外，尚應注意： 

1.收聽廣播、收看電視，注意颱風動向消息。 

2.如居住河、海邊或低窪地帶，應特別注意河水氾濫或海水倒灌，盡

早遷至較高地區為妥。 

3.山區的居民要防止山崩、道路坍方或土石流災害，應儘早疏散。 

4.河邊、水邊飼養的家禽、家畜應加強檢查牛欄、豬舍、雞舍等欄舍

或將動 5.物遷走，以免損失，或移往較安全地方。 

6.如住屋係竹造成土坏房屋，以暫時遷往安全處所較妥。 

7.稻穀、肥料應移至安全處所。 

三、其他應注意事項： 

1.颱風期間若不得己在外駕車應減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2.行駛中車輛遇強風侵襲，應停於路邊或找安全處所掩避，不可強行

駕駛。3.車輛應避免停放在低窪地、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沒。 

4.絕對不可到海邊釣魚、觀潮或戲水，以免被巨浪捲走。 

5.看到街上或室外斷落的電線，不可用手觸摸，應通知電力公司。 

6.不要隨意進入淹水的地下室，以免發生觸電。 

7.不可貿然駛入被水淹沒的路面，以免發生意外。 

8.漁船應進港避風，並將船隻繫牢，人員避居安全處所。 

9.懸掛在屋外的看板、招牌應取下或釘牢，以免被風吹落。 

10.工地應加強安全措施，鷹架、圍籬應固定。 

11.家庭應準備蠟燭、手電筒、收音機、以及足夠的食物、飲水等。 

12.檢查電路、瓦斯管線以免發生火災。 



13.河、海邊的居民應嚴防河水氾濫或海水倒灌，及早遷移到地勢較高

的地區。 

14.山區的居民要防止山崩、道路坍方或土石流災害，應儘早疏散。 

15.河邊、水邊飼養的家禽、家畜應加強欄舍或將動物遷走，以免發生

損失。 

16.漁船應進港避風，並將船隻繫牢，人員避居安全處所。 

17.絕對不可到海邊釣魚、觀潮或戲水，以免被巨浪捲走。 

18.車輛應避免停放在低窪地、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沒。 

19.不要隨意進入淹水的地下室，以免發生觸電。 

20.不可貿然駛入被水淹沒的路面，以免發生意外。 

 

「多一分防颱準備，少一分防颱損失」，颱風在眾多自然災害中，

是最能事先預知，並提早做好防災準備的。只要在颱風來臨前防範得

宜，必能使災害損失減至最低程度。 

 


